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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

关于缴纳 2021 年度会员会费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章程》第十一条第四

款关于会员应“按规定标准及时交纳会费”的规定，请各会员

单位于 2021 年 6 月底前按会费标准缴纳 2021 年度会员会费，

会员会费缴纳标准详附件。汇款后登入协会网站的会员系统将

汇款回执和收票人手机号码或邮箱反馈提交，以便及时开具电

子发票。

附件：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会员会费缴纳标准一

览表

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

2021 年 5 月 27 日



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会员会费缴纳标准一览表

（本标准于 2020 年 1 月 7 日经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第八届二次会

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）

联系方式：电话：0591－87819196、87873363（建机）；

地 址：福州市仓山区金工路 28 号捷福创意产业园 4 栋 11 层 C 单元

网 址：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网(http://www.fjzaxh.org.cn/ )

序号 缴纳单位 会员费

1 副理事长以上单位 5000 元

2 常务理事单位 4000 元

3 理事单位 3000 元

4 会员单位 2000 元

账 户 名 称 ： 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

开 户 银 行 ： 中国银行晋安支行

开 户 账 号 ： 4 2 0 8 5 8 3 6 0 6 5 4


